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9中国核建中核二三连云港核电项目运输物流服务常规采购-询比采购采购公告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19中国核建中核二三连云港核电项目运输物流服务常规采购
项目编号：CNEC-FW-GKXJ-25-18859

交货/服务时间：2025年11月至2027年5月
交货/服务地点：江苏省连云港市田湾核电站
供货范围：田湾核电现场、秦山分公司、甲方指派的其他用车地点。物流运输：可以整车运输、零担运输等；快递服务：针对紧急或小件物品的快速邮寄 。
质量要求：执行技术规格书要求。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基本资格条件：

1.1本次资格审查为资格后审方式。

1.2供应商应依法设立且具备承担本采购项目的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

（1）基本要求：供应商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资质要求： 供应商应具有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车辆运营证》，车辆证件齐全，已购买交强险和商业保险 ；

（3）承担本项目的主要人员要求： 司机年龄:22~55岁;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体检合格（2025年度）且符合驾驶机动车车辆要求；具有与所驾车型相符的驾驶证照，证照齐全合法有效等；

（4）信誉要求：应当无不良施工记录等违法行为，且无下列不良状况或不良信用记录：①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中列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②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③在国家税务总局（http://www.chinatax.gov.cn/）中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栏。（以递交响应文件截止当日采购人查询结果为准）。

（5）其他要求： 车辆证照齐全，性能良好，已购买交强险和商业保险。

1.3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不同供应商之间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2）处于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吊销资质证书状态；

（3）被本项目所在地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依法暂停或者取消报价资格；

（4）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5）根据中国核工业集团供应商管理要求，被禁止参与采购活动且处于有效期；

（6）供应商处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供应商黑名单或灰名单，且处于有效期内；

（7）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核安全局、国家能源局、国防科工局等国家行政或行业主管部门等发布的属于严重及以上行为情形的；

（8）近三年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有经鉴定部门认定的因其产品引起的重大及以上质量事故或重大及以上安全事故的；

（9）供应商在中国核工业集团电子采购平台的报名、下载文件、报价等环节实施过程中，如出现IP地址硬件特征码或MAC地址一致或参与项目的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一致的等异常情况时，采购实施单位将视情况决定对IP地址硬件特征码或MAC地址出现异常或参与项目的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一致的供应商进行调查或直接采取处理措施。采购实施单位如进行调查的，供应商有义务配合调查并按要求做出回应，如供应商未按采购实施单位要求及时回应的，则采购实施单位有权根据已知资料和情况做出相关处理决定。

1.4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应答。

                专项资格条件：无。
 
三、报名方式

本项目采取公开方式选择供应商，有意参与本项目的潜在供应商请登录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m/）在2025年10月23日 11时00分00秒前报名参加本项目。

四、采购文件的获取

1、本项目不收取采购文件费。

2、采购文件获取地地址：本项目不再提供纸质采购文件，参与本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报名后通过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下载采购文件。

3、有意参与本项目的潜在供应商须先在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进行注册。注册账号审核通过后，在首页“用户登录”，输入账号及密码登录系统，依次点击→系统功能菜单→项目管理→我要报名，找到《19中国核建中核二三连云港核电项目运输物流服务常规采购》，点击“我要报名”，即可查看项目信息并报名参与项目。报名经我公司审核通过后即可下载本项目采购文件。

五、应答文件/报价文件的递交

1、应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请参与本项目的应答人在（北京时间）2025年10月23日 11时00分00秒前在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m/）登录并上传应答文件电子版。

2、提交应答文件的方式：在线上传应答文件。

3、未在线报名、逾期上传/送达的、未上传的，采购人不予受理。

六、公告媒体

本公告在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m/）发布。对于其他媒介发布的本项目公告，采购人对其准确性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次采购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在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七、联系方式

采购人：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邮编：

联系人：龚元虹

电话：18910886733
传真：

电子邮件：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6日

 

